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ST中珠      公告编号：2020-108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公

司 127,848,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本次拍卖不排除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可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

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

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8日披露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

拍卖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0-027号），于 2020 年 5月 26日、2020年 7月 16日、

2020年 8月 24日分别披露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045 号、2020-081号、2020-094号），因

控股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仲裁纠纷一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

海中院”）将在公拍网平台（http://www.gpai.net）公开拍卖中珠集团持有的公司

127,848,000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珠集团函告，并查询公拍网平台获悉，上海中院

将于 2020年 10月 24日在公拍网平台上（http://www.gpai.net）公开拍卖上述股份。

本次拍卖的情况公告如下：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拍卖依据 

因兴业证券与中珠集团仲裁纠纷一案，上海仲裁委员会(2019)沪仲案字第 1256号

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执行人兴业证券向上海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中院于

2019年 8月 2日向被执行人中珠集团发出《执行通知书》（（2019）沪 02 执 789号），

并于 2020年 1月 15日，向被执行人中珠集团发出《执行裁定书》（（2019）沪 02执 789

号之一）。因被执行人至今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申请

委托拍卖被执行人中珠集团持有的 127,848,000 股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600568）。据此,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四

十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 127,848,000 股中珠医疗股票（股票代码 600568）。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至 2020 年 8 月 22 日在公拍网司法

拍卖平台上对“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127,848,000 股中珠医疗股

票”进行网络拍卖。经公开竞价，竞买人广州盈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最高应价竞

得本拍卖标的。截至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从公拍网司法拍卖平台页面获悉，本次

拍卖确认悔拍。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编号：2020-107 号）。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确认悔拍后，重新通过公拍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拍卖公告。 

二、拍卖公告的主要内容 

1、拍卖标的：被执行人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127,848,000 股中珠医疗

股票（上述股票均为流通股，股票代码：600568） 

2、网络平台：“公拍网”（http://www.gpai.net）  

3、拍卖时间：2020 年 10月 24日 10时至 10 月 27日 10时止（延时除外） 

4、竞买人条件 

竞买人须为与拍卖标的相适应的符合相应法律法规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竞买人须自行了解拍卖标的过户相关的限制政策及规定。竞买

人须在拍卖竞价程序结束前交纳保证金，经人民法院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确认后取得竞

买资格。拍卖结束后，本标的物买受人原支付的保证金作为成交款的一部分，自动转

入法院指定账户；未竞得标的的竞买人所交付的保证金将不计息按原付款方式原渠道



如数退回原支付账户。 

竞买人已经持有的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和其竞买的股份数额累计不得超过该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额的 30%。如竞买人累计持有该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已经达到 30%仍参

与竞买的，应当特别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应当按照《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在此

期间，本院依法应当中止拍卖程序。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5、起拍价：22,373.4 万元（1.75元/股）；保证金：2,237万元；增价幅度：100

万元及其倍数。 

注意事项：以 2020 年 9月 14日前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即 MA20）乘以股票

总股数为市场价。本次拍卖起拍价依据申请执行人申请溢价拍卖。 

6、拍卖方式 

设有起拍价的增价拍卖方式，同时设置延时出价功能，竞价程序结束前五分钟（以

系统接受竞价的时间显示为准）内无人出价的，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在拍品竞拍结

束的前 5分钟（以系统接受竞价的时间显示为准），如果有竞买人出价竞拍，那么该次

拍卖时间在此次出价时间的基础上自动延时 5 分钟，循环往复直到没有竞买人出价竞

拍时，拍卖结束，最后出价即为成交价。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中珠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74,959,8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33%。中珠集团累计被冻结股份为 474,930,391 股，占其持股总数 99.994%，占公

司总股本的 23.831%。 

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 127,8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占中珠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的 26.918%，该部分股份处于司法冻结状态。本次拍卖不排除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可能。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

院执行法定程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

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目前，尚未收到上海中院出具的关于本次网络司法拍卖的相关书面文件。公司



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